
“几乎每个月我家都会丢一次快递，真不知道该咋

办了。”住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市民张女士

最近接连遭遇几起放在家门口的包裹丢失事件。张女

士郁闷地说，由于楼道里没有监控，丢件责任很难认

定，她也问过保洁人员，“保洁人员说没见过，让我问

问是不是邻居误拿了，但咱总不能因为一件快递没了，

就频繁去敲邻居的家门吧。”

既是碍于面子，也是怕影响了邻里关系，张女士从

未向邻居询问过。无奈之下，她只能紧急安装了智能猫

眼，多了一笔开销不说，邻居还以侵犯隐私为由向她表

达了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网购包裹

放在门口后却踪影皆无的情况，有的人会在业主群里

询问一下；有的人会自认倒霉；有的人则会向快递公司

投诉、寻求赔付，但沟通过程经常耗费不少时间与精

力。

近些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呈爆发式增长，快递在流

转的过程中，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纠纷不

断。为了方便，不少人会在家中无人时，让快递员直接

将包裹放到家门口，然而这种方式看似快捷却伴随着

风险———有的人下班回家时，发现包裹已不翼而飞。出

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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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丢失后，到底如何进行责任认定？北

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佟俊分析，《快递暂

行条例 （2025年修订）》 第二十六条规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

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

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

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三十二条规定了承运人

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

任，除非有法定免责情形。因此，对于要求投

递到约定地址、收件人或指定代收人的，如果

快递员未征得同意擅自投放，属于未完成投递

义务，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的丢失承担赔偿

责任。

佟俊说，《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中

的 “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包括指定的地

点，如代收点。如果征得同意，那么投递到指

定地点视为完成交付。“也就是说，如果经买

家同意存放在代收点，视为被签收，风险由买

家承担。”

佟俊表示，在快递员未完成投递义务、商

家未完成交付义务的情况下，两者均有赔付

义务，但鉴于合同相对性，以及差价问题，找

商家进行赔付更具可行性。“商家应承担买

卖合同违约责任，进行重新发货或退款，商

家承担后可向快递公司追偿。”“寄递流程

端也需要进行优化。”佟俊说，快递企业可以

强化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确保消费者的

知情权。

快递放门口，转眼却不翼而飞，从

自认倒霉到追责索赔，收件人、快递

员、商家往往陷入责任拉扯。是快递员

失误，还是收件人默认风险？律师指

出，关键在是否经收件人同意。在当面

签收难以实现的现实中，这个关于丢

失包裹的问题，拷问着服务规范的边

界，也催生了拍照留证、社区互助等自

发摸索的解决之道。

●快递员失误理应赔付

居民刘女士独自租住在丰台区一处老小区，由于

白天上班家中无人，快递员常常把她的包裹放在家门

口。前阵子“双11”大促，她购买了许多生活用品，每天

家门口都堆放着几件快递包裹，可拆箱时却发现，有双

价值36元的棉拖鞋怎么也找不到了。

“翻开物流详情页面，显示包裹已被门口签收，我

联系了快递员，他坚持说自己送到了。”刘女士认为，

拖鞋虽然不贵，但快递员没有打电话询问，就自行把快

递堆放在门口，丢了理应由快递员担责。经过反复沟

通，快递员私下将钱款转给了她。

市民小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前阵子我在网上

买了一件衣服，快递员打电话时我不在家，就让他放

到门口，结果回去后发现没了。”小樊立马联系快递

员，对方核对了地址后说自己弄混了楼栋，答应帮她

找找。第二天，快递员回电话称找不着了，愿意赔付。

“这是快递员自身工作失误造成的，进行赔付合情合

理。”小樊说。

●由商家兜底效率更高

家住海淀区的陈先生前阵子购买了一件小家电，

虽然物流详情页面显示“已签收”，但他并未看到包裹

的影子，在联系快递员后，对方称已将其放到了门口。

“第二天再联系快递员，他竟然说已经离职了。”陈先

生又联系了快递网点，但每次打电话，客服都回复说正

了解情况。陈先生只好给商家客服打电话，商家在核实

后，为他补发了一件。

居民夏先生也表示，在多次丢件后，他发现找商

家赔偿效率更高，“商家一般会同意退款或者补发，

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操心了，那是商家和快递公司之间

的事儿。”

快递放门口丢了算谁的？
有人说应该小哥赔，有人说收件人同意放门口就得自认倒霉

门口快递不翼而飞
无奈装上智能猫眼

对方担责

●默认门口别全赖小哥

对于放到家门口的快递丢失问题，一些快递员也

有自己的苦衷。

“按照公司规定，我们需要在要求的时效内送货上

门，但很多客户白天不在家，我们又不可能等到晚上他

们回来了再送。”快递员小李告诉记者，除了一些居民

主动备注投放到代收点或快递柜外，多数居民都默许

让他直接将快递放到家门口。“很多时候我们打电话

告知客户快递要到了，他们也直接说 ‘放门口就

行’。”小李提到，即便这样，有些时候，当快递丢失后

客户找来，他却有理也说不清———“他自己同意放门

口的，那包裹丢了，就不能让我负全责啊！”为了不被

投诉，小李通常答应私了。

“快递小哥很辛苦，看到他转来的赔付款，我心里

也不是滋味。”居民赵女士坦言，如果没有更好的机制

来实现当面派送快递，那么快递丢失后的责任也不应

完全由快递员承担。

●为减少纠纷拍照留证

小周送了多年快递，根据他的观察，随着快递量不

断增长，丢件的情况也在增多。“我负责的片区有很多

老小区，有的一个楼层就有三四户居民，门挨着门，堆

在那儿的包裹很容易被拿错。”小周说，为了及时提醒

收件人和减少纠纷，他买了部带有通话录音功能的手

机，同时拍照留证，并上传到系统的签收页面中。用户

点击“查看签收照片”后，不仅能看到快递摆放的位

置，还能看到照片上有拍摄时间、地址和运单号的水

印。“这样做，即便是不小心送错了门牌号，也能很快

追溯到包裹。”小周说。

自身有责

责任认定
要看是否经收件人同意

“本来以为找不回来了，没想到其他楼

栋的业主联系了物业，我的快递很快就被

找到了。”家住北京通州区城市之光·东望

小区的孙先生说，他有件快递不见踪影，快

递员也不记得投递到哪里了，没想到第二

天，快递员又给送了回来。原来是快递员把小

区四期当成了三期，四期业主发现家门口多

了件快递，便联系了物业，物业赶紧通知了

快递员。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加强与

快递员的沟通，物业和附近快递网点建立了微信

群，可以迅速找到出入该小区的快递员。“如果

有业主看到送错的快递，可以联系物业管家，我

们就会及时通知快递员。”

此外，该小区的业主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8号楼2单元602的业主，你的包裹放在我门口

了，请到我门口拿。”不久前，8号楼1单元602的

业主在群里发出一则这样的消息，很快包裹的主

人就看到了，及时前往领取。

“现在很多业主已经形成了默契，只要遇到

送错的快递，都会发到业主群里，提高了寻找快

递的效率。”孙先生说，如果遇到实在找不到的，

物业也会积极配合业主调取监控。

据 北京晚报

业主物业齐配合
错投快递找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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